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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航事件信息报告程序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程序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、中国民

用航空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）、中国民用航空安全

监督管理局/安全运行监督办公室（以下统称监管局）、在我国境

内注册的民用航空企事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、在我国境内实施运

行的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（以下简称外航）及其从业人员的

外航事件信息报告。 

二、目的 

为加强对外航的安全监督管理，细化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

理规定》（CCAR396）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中涉及外航事件信息

报告和处理的规定，进一步明确地区管理局、监管局和事发相关

单位的外航事件信息报告程序。 

三、定义 

外航事件是指外航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民用航空器事件，分为

外航紧急事件和外航非紧急事件。 

四、外航事件信息报告程序 

（一）外航紧急事件信息电话报告 

在我国境内发生外航紧急事件后，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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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报告事发地监管局（空管单位向所属地监管局报告）。事发地

监管局收到报告后，应当立即电话报告事发地地区管理局航空安

全办公室。事发地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收到报告后，立即

电话报告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；同时，立即通知事发地地区管

理局外航运行监管处或外航审定和监管处（以下统称事发地外航

处）。 

如果发生紧急事件的外航所持有的 CCAR129 运行规范为其

他地区管理局所颁发，事发地外航处应当视情通知颁发运行规范

的地区管理局外航处（以下简称主管外航处）。流程见下图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外航紧急事件信息电话报告流程 

（二）外航事件信息初报 

在我国境内发生外航事件后，事发相关单位（非紧急事件外

航除外）应当在事发后 12 小时（紧急事件）/48 小时（非紧急事

 

注 1：若发生事件的外航所持有的 CCAR-129 运行规范为其他地区管理局

所颁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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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，按规范如实填写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，主报事发地监

管局，抄报事发地地区管理局以及颁发运行规范的地区管理局。 

（三）外航事件信息续报 

对已上报的事件，事发相关单位获得新的信息时，应当及时

补充填报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，并配合局方对事件信息的调

查核实。如事实简单、责任清楚，事发相关单位可直接结束此次

事件报告。 

负责组织外航事件调查的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办公室或监管

局应当及时对事件信息进行审核，完成事件初步定性工作。 

事件调查结束后，负责组织外航事件调查的地区管理局航空

安全办公室或监管局应当填报最终报告表，附上调查报告，并视

情抄送主管外航处。 

（四）报告方法 

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报告表应当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

统上报；当该系统不可用时，可以使用传真等方式上报；系统恢

复后 3 日内，应当通过该系统补报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外航事件调查过程中，主管外航处应当根据事件调查

需要，协调外航配合调查工作。 

（二）涉及陆空通信中断的外航事件，相关单位应当保存录

音材料，并按要求提供。 

（三）调查结束后，负责事件调查的地区管理局航空安全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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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或监管局应当按照主管外航处的要求向其提供调查材料。各

地区管理局外航处可登录民航安全信息系统，查阅外航事件信息，

按需进行存档备案。 

（四）紧急事件报告电话表在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中公布。

地区管理局或监管局电话号码变更时，应当及时通知民航局航空

安全办公室。 
 


